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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在职考生掌握考试大纲精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应试，本串讲按照在职法硕考试大
纲要求的科目编排顺序分为五个部分：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和刑法学，各学科
在考试试卷中所占的分值依次为60分、50分、40分、75分、75分，分数总计300分，答题时间为3个小
时。

从题型上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
其中，选择题属于各学科必考题型，案例分析题仅限于对民法学和刑法学的考查，论述题则针对法理
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进行考查。

综观近几年在职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在职法硕的基本命题规律为：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不仅较为简单
，而且属于重要的知识点。
案例分析题有一定难度，一般而言，民法的案例分析题集中在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行为，其中，合
同法出题频率最高；刑法的案例分析题则集中在行为性质的认定、定罪量刑、处断原则以及重要罪名
的考查上。
论述题一般考查重要理论问题，且论述题的答案都能够在考试教程中找到。
从论述题的考查对象上分析，法理学集中在法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律原则、法治与民主、
法制、法律意识、立法、执法和司法。
可见，法理学论述题考查的范围比较宽泛。
中国宪法学论述题集中在宪法理论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中国法制史论述题集中在西周、战国、汉、唐、明、清末、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
法律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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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 法律规则 一、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释义 法律规则是指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
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
我们将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视为可以相互通用的两个法律范畴。
其实，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
 二、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指从逻辑意义上分析法律规则由哪些要素或成分
构成以及这些要素或成分之间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
 根据目前我国法学界通常的说法，可把法律规则的要素区分为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种。
 1.假定条件 假定条件是法律规则在什么范围（时间、空间、对象）内适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法律规则
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问题。
 2.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具体行为之方式或范型的部分。
根据行为模式要求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三种：（1）可为模式，指在什么假定条件下，人们"可以如
何行为"的模式；（2）应为模式，指在什么假定条件下，人们"应当或必须如何行为"的模式；（3）勿
为模式，指在什么假定条件下，人们"禁止或不得如何行为"的模式。
 3.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作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要求的行为时应承担的
结果的部分。
可分为肯定性后果（也称合法后果）和否定性后果（也称违法后果）。
肯定性后果是确认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予以保护甚至奖励。
否定性后果是否认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予保护甚至对行为人施以制
裁。
 在理解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任何一条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规则都
是由前述三种要素按一定逻辑关系结合而成的，三要素缺一不可。
 第二，立法实践中，常常对某种要素加以省略。
但省略不意味着不存在这些要素，通过法律推理，未加明文表述的规则要素可以较容易地被人们发现
。
 第三，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
法律条文只是法律规则的表述形式，而不是法律规则的同义语。
通常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全部要素是通过数个法律条文加以表述的；有时，其中的一个要素（如
假定条件）也可能分别见诸不同的法律条文；甚至，法律规则的诸要素分散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
有的还跨越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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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考点大串讲(2012在职法硕)》编辑推荐：为了帮助在职攻读法
律硕士考生掌握考试大纲精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应试，由张曙光、胡锦光、赵晓耕、白文
桥、刘守芬主编的这本《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考点大串讲(2012在职法硕)》按照在职
法硕考试大纲要求的科目编排顺序分为五个部分：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学和刑法
学。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考点大串讲(2012在职法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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